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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 函   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
號3樓   

承辦人：梁婷茹   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486   
傳真：02-27202005   
電子信箱：oa-1150@mail.taipei.gov.

tw   

    
受文者： 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用字第109602782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核准徵收函及其附件（會議紀錄）影本、徵收補償地價歸戶清冊及領取補

償費應備文件參考表各1份   

主旨：本府為辦理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道路新築工程（工程編

號：1091006），需用本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02-1地號
等 4筆土地，經本府以  1 0 9年 11月 1 6日府地用字第
10960278211號公告徵收，並訂於109年12月22日辦理發放
補償費手續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  

說明：

 

一、本案土地業經內政部 1 0 9年 1 1月 9日台內地字第
1090142218號函准予徵收（案件編號：109A02A0172，經
109年10月28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12次會議決
議：「准予徵收」，詳會議紀錄審查事項第212-9案），
並經本府以109年11月16日府地用字第10960278211號公告
徵收，該公告經張貼於本府公告欄及被徵收土地現場，

公告期間：30日（自民國109年11月17日起至109年12月
16日止），茲檢附內政部核准徵收函及其附件（會議紀
錄）影本、徵收補償地價歸戶清冊各1份。   

二、土地徵收之補償標準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、2項規
定：「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

價。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按毗鄰非公

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。前項市價，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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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0條第1、2項規定：「......所稱徵
收當期之市價，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
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。前項當期市價低於徵收公

告之市價，仍按徵收公告之市價補償。」。   
三、被徵收之土地，自公告日起，除於公告前因繼承、強制

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，並於公告

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，不得分割、合併、移轉或設定負

擔。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

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或採取土石、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

良物之增加種植。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，應即停止。   
四、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，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

簿記載者為準。但於公告前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法院之

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

未經登記完畢者，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，向本

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。   
五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：「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

物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。其款額計算，該管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

，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；協議不成者，其補償費依

第26條規定辦理。」，被徵收土地如有設定他項權利者
，請依上開規定先行協議。   

六、本案應發給之補償費，茲訂於109年12月22日，上午9時
至12時，下午1時30分至4時止，在本府徵收土地發放補
償費服務中心（臺北市市府路1號地下1樓中央區）辦理
發放手續，檢附「領取補償地價應備文件」參考表，屆

時請攜帶下列相關證件前來辦理領款手續：   
(一)請攜帶本通知、徵收補償地價歸戶清冊、土地所有權狀
、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有關文件（詳如附領取補償地價

應備文件參考表），親自前來辦理領款手續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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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土地所有權人如已死亡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者，繼承人請
於發價日前檢附繼承相關文件及繼承系統表，送本府（

地政局）審核，經審核無誤後，本府再通知繼承人領取

補償費。   
(三)補償清冊住址與現址不符者，請檢附原址（即清冊之住
址）及現址之戶籍謄本，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，

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檢附。   
(四)如需委託他人辦理時，請附委託書（一式2份）、印鑑
證明、印鑑章、身分證明文件及被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

、印章等，但委託人之印鑑證明核發日期須以本案土地

公告徵收前1年以後核發者為限。另自103年1月29日戶
政機關核發之印鑑證明新增「申請目的」欄位，此欄非

必要填寫欄位，如欲填寫，請勾選「領取土地徵收補償

費」。   
(五)補償清冊尚未扣除舊欠稅金，如舊欠稅金已繳納者，請
攜帶已完納繳稅收據憑辦。   

(六)如需申請以匯款方式領取應領補償費者，請於送件時攜
帶本人在國內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摺帳號，並填寫匯款同

意書一式2聯，另需自行負擔匯費。   
七、為擴大便民服務，本府另訂於109年12月22日下午4時至8

時止，於本府地政局地用科（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東北
區）辦理以匯款方式領取補償費之收件手續，應受補償

人請檢附說明六之相關證明文件，經本府於上班日審核

無誤後，將以匯款方式匯入應受補償人指定之帳戶。   
八、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，如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

：「......一、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
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。......」，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
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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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案核准徵收計畫進度：預定110年2月開工，112年10月
完工。徵收計畫使用情形登錄於內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

統（網址：https：//lems.land.moi.gov.tw/lems/）。   
十、被徵收之土地如有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第1項第1至3款規

定：「一、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，未依徵收計畫
開始使用者。二、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。

三、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，不繼續依原徵收
計畫使用者。」情形之一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

公告之日起20年內，以書面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
額收回其土地，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。   

十一、被徵收土地如有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或第2項各
款情形之一，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

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期滿，自原因發生事

由之日起10年內以書面向本府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：   
(一)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規定：「……有下列情形之
一，應辦理撤銷徵收：一、因作業錯誤，致原徵收之土

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。二、公告徵收時，都市計畫已

規定以聯合開發、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。但以聯合

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，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

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   
(二)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：「……有下列情形之
一，應廢止徵收：一、因工程變更設計，致原徵收之土

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。二、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，

興辦之事業改變、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、開發方式改變

或取得方式改變。三、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，尚未依

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，因情事變更，致原徵收土地

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。」。   
十二、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：   



裝

訂

線

第5頁 共5頁

(一)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
現有誤繕、誤載等情形者，應於公告期間內，檢附證明

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權利關係

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，得於公告期間屆滿

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，本府接受異議
後應即予查明處理，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

人；權利關係人對於查處不服者，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

委員會復議，權利關係人仍不服復議結果者，得依法提

起行政救濟。   
(二)權利關係人如不服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，請依訴願法
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自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
，繕具訴願書，向內政部（地址：臺北市徐州路5號，
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非投郵日）遞送，並

將副本抄送行政院法規委員會（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

 1段1號）。   
十三、本案內容公布於本府網站（網址https://www.gov.taipei/

）、本府地政局網站（網址https：//land.gov.taipei/），
請逕至該網站查詢。對以上公告，如有未盡了解事項

，或無法於前開所訂發價日期領取補償費者，請逕向

本府（地政局地用科，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東
北區，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486，承辦人：梁婷
茹）洽詢。   

正本：    
副本：    

    


